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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政府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名稱：第二屆南投縣有形文化資產審議會第二次會議 

貳、會議時間：110 年 5 月 13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9 時 

參、會議地點：南投縣政府文化局 2 樓簡報室 

肆、會議內容： 

一、主持人致詞：(略) 

二、業務單位工作報告： 
  (一)本府依據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第 6 條及〈文化資產審議會組織及運作辦法〉，

成立第二屆南投縣有形文化資產審議會。 
  (二)第二屆南投縣有形文化資產審議會共 13 名委員，依據〈文化資產審議會

組織及運作辦法〉第 6 條規定，審議會議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始
得開會；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始得決議。 

  (三)前項出席委員中，專家學者及民間團體代表委員人數不得低於二分之一。
本次出席人數   10   人，符合前開規定，得召開本次審議會。 

三、審議案： 
（一）案由一：「歷史建築朝陽宮申請指定為縣定古蹟」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     決議: 
(1)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3 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人數 0 人，實際出席

委員 10 人(請假 3 人)，10 人皆同意指定為縣定古蹟，達出席委員
過半，本案通過。 

(2)本案指定名稱為「草屯朝陽宮」。 
 

  （二）案由二：「頭社大排水門指定古蹟」案，提請審議。 
         決議：  

(1)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3 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人數 0 人，實際出席
委員 10 人(請假 3 人)，10 位委員皆認為本案繼續列冊追蹤，達出
席委員過半，本案繼續列冊追蹤。 

(2)請提報單位補充大排相關資料，併入下次審議會再審議。 
 

  （三）案由三：「陳善述老宅申請登錄歷史建築」案，提請審議。 
 決議： 

(1)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3 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人數 0 人，實際出席
委員 10 人(請假 3 人)，10 位委員皆同意登錄為歷史建築，達出席
委員過半，本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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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本案登錄名稱為「陳善述老宅」，惟右護龍無歷史價值，登錄範圍
為其左護龍及正廳，請申請人確定土地登錄範圍及匡列。 

 
（四）案由四：「義民祠提報登錄歷史建築」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 
(1)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3 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人數 0 人，實際出席

委員 10 人(請假 3 人)，10 位委員皆同意登錄為歷史建築，達出席
委員過半，本案通過。 

(2)本案登錄名稱為「埔里南村義民祠」，另請提報人確認本案登錄之
土地範圍。 

 
（五）案由五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「新建野生動植物復

育及急救園區基地內遺址搶救發掘與監看計畫」出土遺物清冊及指定出
土遺物保管單位案，提請審議。 
決議： 

(1)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3 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人數 0 人，實際出席
委員 10 人(請假 3 人)，10 位委員皆同意修正後通過，達出席委員
過半，並授權文化局確認，並指定本案出土遺物保管機關為行政院
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。 

(2)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依委員意見修正後提
送修正期末報告書及出土遺物清冊（含電子檔）1 式 5 份至文化局
憑辦。 

 
（六）案由六：「中寮鄉日治時代輕便車軌道隧道」提報登錄歷史建築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決議： 

(1)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3 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人數 0 人，實際出席
委員 10 人(請假 3 人)，10 位委員皆通過，達出席委員過半。 

(2)本案同意登錄為歷史建築，名稱為「中寮鄉輕便車隧道」，惟再請
中寮鄉公所檢附相關歷史、土地及地籍等資料，以釐清權屬並確認
登錄範圍。 

 
（七）案由七：「國立南投高中教師宿舍群」提報聚落建築群案，列冊追蹤申請

延長時間，提請審議。 
決議：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3 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人數 0 人，實際出

席委員 10 人(請假 3 人)，達出席委員過半。10 位委員皆通過本
案同意延長列冊追蹤 1 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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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案由八：「竹山鎮公所日治宿舍」(南投縣竹山鎮下橫街 58 號) 前棟(不

含遮雨棚及旁邊增建違建部分)案，列冊追蹤已達半年以上時間，後續計
畫提請審議。 
決議： 

(1)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3 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人數 0 人，實際出席
委員 10 人(請假 3 人)，7 位委員決議繼續列冊追蹤，3 位委員決
議解除列冊追蹤，達出席委員過半，本案審查結果為繼續列冊追
蹤。 

(2)請竹山鎮公所提報整修中後續維護計畫送文化局備查。 
 

（九）案由九：「大馬璘遺址文化園區自動灑水設備」案業於 109 年 5 月 27 日
第一屆南投縣有形文化資產審議會第五次會議決議，文資局已核定 40
萬工程款項，因目前園區假儉草已活，平常亦有請埔里公所定期機械及
人工除草(附件 16)，經評估灑水設備已無需要，擬提案修正計畫，將建
置「灑水設備系統」改為建置「監視系統」或展示相關設備，提請審議。 
決議：本審議會委員總人數 13 人，本案應迴避委員人數 0 人，實際出

席委員 10 人(請假 3 人)，10 位委員皆通過，達出席委員過半，
本案審查通過，併請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送文化局備查。 

 

伍、散會（12：30） 


